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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8 月 16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04 年 7 月 30 日在阿克拉缔结的《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阿克拉协定

三》。 

 按照协定第 15 条，各签字方已同意设立由西非经共体、非洲联盟和联合国

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组成的三方监测组。监测组将每两星期一次向西非经

共体主席、非洲联盟主席和我本人报告协定的执行进展情况。 

 谨随函转递监测组的第一次报告（见附件）。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予以注

意为荷。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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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阿克拉协定三》的执行情况 
 

 

  监测组的第一次报告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 2004 年 7 月 29 日和 30 日在阿克拉举行的高级别会议的建议

提出的。高级别会议设立了三方监测组，并请该组“每两星期一次向西非经共体

主席、非洲联盟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报告《阿克拉协定三》的执行进展情况”。 

监测组的结构和工作方法 

2. 监测组由以下人员组成： 

• 拉夫·乌维楚大使——西非经共体执行秘书特别代表（主席）； 

• 安德烈·萨里福教授——非洲联盟驻科特迪瓦特别代表； 

• 阿尔贝·泰沃埃代日尔教授——联合国秘书长驻科特迪瓦特别代表。 

3. 在 2004 年 8 月 4 日第 1次会议上，监测组同意由西非经共体代表担任主席，

并由西非经共体、非盟和联科行动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向监测组提供服务。监测

组通常将每星期开会一次，但在执行职责方面将随时交流信息。两星期一次的报

告将共同编写和商定，并按照规定在主席签字后提交给三个相关机构的首长。 

4. 监测组讨论并同意了由西非经共体执行秘书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提出的

“《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阿克拉协定三》执行情况监测框架”的文本。监测组决

定请求会见总理和总统，了解他们对计划如何落实《阿克拉协定三》设想的各项

优先行动的观点。总理在会见时保证，部长会议将于 2004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举

行一次会议。与总统的会见将于稍后进行。 

5. 监测组还从 2004 年 8 月 6 日第二次会议起，与各政治力量开展初步接触和

讨论，因认为在现阶段有必要与所有政治力量交流他们对阿克拉高级别会议的设

想的意见、他们和国际社会的期望、以及监测组（阿克拉三）与监测委员会（利

纳-马库锡）相比的具体作用。这些交流的进行主要是因为各党派在国家媒体上

对《阿克拉协定三》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说法。在 2004 年 8 月 6 日第二次会议

上，监测组向应邀与会的马库锡 7方集团介绍了监测组的作用，即监测《阿克拉

协定三》的执行情况、确保进程顺利进行以及及时提出报告以便利采取后续行动、

包括督促各方遵守各自的义务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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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期这一进程将可强化和推动国际社会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在《协定》上签

字的非洲领导人的作用，他们将继续充当和平进程的保证人。在科特迪瓦和平进

程中，监测组（阿克拉三）和监测委员会（利纳-马库锡）可以发挥互补作用。

由 10 人组成的监测委员会可侧重于《利纳-马库锡协定》框架内较大范围的和平

进程，而成员有限的三方监测组可侧重于报告《阿克拉协定三》的执行情况。不

过，两个机构将在促使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全力推动和平进程这

个 终目标上相辅相成。 

7. 马库锡 7 方集团在会议上保证，他们将全力执行《阿克拉协定三》，并请监

测组在监测进展情况时或在执行《协定》的过程中，采取 充分的警觉措施。在

这方面，他们保证对监测组的工作提供全面合作。与人民阵线、劳工党和民主与

公民联盟等其他政治力量的会议也已经作了安排。 

《阿克拉协定三》的执行情况 

8. 在与总统和总理协商之后，部长会议于 2004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举行会议。

42 名政府成员除建设与城市发展部长因出国访问而缺席外，都出席了会议。会议

发布了三项总统法令（见附录一）。第一项法令（2004 年 8 月 9日第 2004-382 号）

恢复了三位撤职部长的原有职务。第二项法令（2004 年 8 月 9日第 2004-383 号）

任命公务员事务与就业部长于贝尔·乌拉耶先生（人民阵线）为新的政府发言人，

接替经济基础设施部长帕特里克·阿希先生（民主党）。第三项法令（2004 年 8

月 9 日第 2004-384 号）关于向总理授权。这是自政府陷入僵局近五个月来基本

上第一次“聚会”。据报道，会中除互相开开玩笑外，总统和总理都就人权与有

罪不罚现象、国家总体安全局势、部长工作方法和责任、扩展国家在全国的权力

和服务、以及和平进程概况等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 

9. 部长会议定于 2004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8 月 17 日星期二和 8 月 19 日星期

四再次举行会议。通知说，审议日程应予遵守，以便落实总统关于在阿克拉会议

后两个月内完成若干措施的承诺。部长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份公报（见附录二）。

所有迹象和报道显示，这次部长会议预示了逐步执行《阿克拉协定三》的美好前

景。 

 

监测组主席 

拉夫·乌维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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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原件：法文] 

 

  科特迪瓦共和国 
 

 

  2004 年 8 月 9 日关于全国和解政府成员复职的第 2004-382 号法令 
 

 

共和国总统， 

 

 根据总理、政府首脑的提议； 

 考虑到《宪法》； 

 考虑到 2003 年 1 月 25 日关于任命总理的第 2003-44 号法令； 

 考虑到 2003 年 3 月 13 日关于任命政府成员的第 2003-65 号法令（经 2003

年 9月 12日第2003-346号和2003年 9月 15日第2003-349号法令修订和补充）； 

 考虑到 2004 年 5 月 18 日关于停止国务部长纪尧姆·基戈巴弗里·索洛、帕

特里克·阿希和部长尤素夫·苏马霍罗职务的第 2004-318 号法令； 

 

  决定： 
 

 

第 1 条：此前被逐出全国和解政府的下列三位部长恢复原职： 

 - 国务部长兼交通部长纪尧姆·基戈巴弗里·索洛先生， 

 - 国务部长兼经济基础设施部长帕特里克·阿希先生， 

 - 技术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长尤素夫·苏马霍罗先生。 

第 2 条：此前与本法令相抵触的所有规定即行废止，特别是上述 2004 年 5 月 18

日第 2004-318 号法令。 

第 3 条：本法令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将在《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公报》上发表。 

 

洛朗·巴博（签名） 

2004 年 8 月 9 日，阿比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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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8 月 9 日关于任命政府发言人的第 2004-383 号法令 
 

 

  共和国总统， 
 

 

 根据总理、政府首脑的提议， 

 考虑到《宪法》； 

 考虑到 2003 年 1 月 25 日关于任命总理的第 2003-44 号法令； 

 考虑到 2003 年 3 月 13 日关于任命政府成员的第 2003-65 号法令（经 2003

年 9月 12日第2003-346号和2003年 9月 15日第2003-349号法令修订和补充）； 

 考虑到 2004 年 8 月 9 日关于全国和解政府成员复职的第 2004-382 号法令； 

 

  决定： 
 

第 1 条：任命公务员事务与就业部长于贝尔·乌拉耶先生为政府发言人。 

第 2 条：此前与本法令相抵触的所有规定即行废止。 

第 3 条：本法令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将在《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公报》上发表。 

 

洛朗·巴博（签名） 

2004 年 8 月 9 日，阿比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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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8 月 9 日关于向全国和解政府总理授权的第 2004-384 号法令 
 

 

  共和国总统， 
 

 

 考虑到《宪法》，特别是其第 53 条； 

 考虑到 2003 年 1 月 25 日关于任命总理的第 2003-44 号法令； 

 考虑到 2003 年 3 月 10 日关于向总理授权的第 2003-62 号法令（经 2003 年 4

月 11 日第 2003-90 号法令修订和补充）； 

  决定： 
 

第 1 条：总理负责推动和协调政府的行动。总理在行使其职权的范围内获授权行

使共和国总统的一部分特权，特别是确定全国和解政策和实施《利纳-马库锡协

定》规定的行动。 

 为此，总理将负责: 

• 主持召开所有政府成员均参加的政府会议； 

• 解释和实施政府关于国家重建的方案； 

• 协同国务部、经济和财政部、规划和发展部，协调与双边和多边发展和

融资机构的关系； 

• 确保实施政府关于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的政策； 

• 确保政府下列政策的协调： 

- 宏观经济框架的管理及其平衡； 

- 促进善政； 

- 控制人口增长和移民； 

- 强化能力； 

- 消除贫穷； 

- 战争受害者重返社会； 

- 国防与安全部队重组； 

- 军队重组； 

- 筹备选举，使选举可信和透明； 

- 确认人口； 

- 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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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司法机构； 

- 恢复国家权力； 

- 保证领土完整； 

- 强化司法部门； 

- 行政和公共服务部门重组。 

第 2 条：总理按照本授权，定期向共和国总统汇报全国和解政府奉命执行《利

纳-马库锡协定》和《阿克拉协定三》的情况。 

第 3 条：本法令给予的授权期限不得超过下届总统选举结果公布之日。 

第 4 条：本法令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上述 2003 年 3 月 10 日第 2003-62 号和 2003

年 4 月 11 日第 2003-90 号法令即行废止。 

第 5 条：本法令由总理、政府首脑负责施行，并将在《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公报》

上发表。 

洛朗·巴博（签名） 

2004 年 8 月 9 日，阿比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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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原件：法文］ 

 

  2004 年 8 月 9 日部长会议公报 
 

 部长会议于 2004 年 8月 9日 11 时 30 分至 12 时 30 分在共和国总统府举行，

由国家元首洛朗·巴博阁下主持。 

 会议开始时，总理代表政府成员发言，祝贺共和国总统在庆祝我国独立 44

周年纪念日安慰和鼓励科特迪瓦人民的讲话。 

 总理还通知会议说，关于恢复政府的工作，每位部长很快会收到一份通知，

说明他作为政府成员的任务和义务。 

 共和国总统其后发言，他指出今天的会议是一次接触会议，他很高兴看到部

长会议重新召开，恢复政府的工作。共和国总统借此机会重申，除了执行和平协

定之外，科特迪瓦还有贫穷、保健、教育、安全等等结构上的问题，需要我们空

前努力，共同面对。 

 为了赶紧补救政府工作的大量推迟，共和国总统要求部长会议于 2004 年 8

月 12 日再开一次会议，另外下星期再开两次会议，以优先审议外交部和司法部

待决的紧急案件，并完成与《马库锡协定》有关的一切法律规章 后文本的审议

工作。 

 共和国总统指出，他已召开议会特别会议以审议这些文本。共和国总统特别

指出，他作为确保遵守《宪法》的保证者，有责任遵守《宪法》和使《宪法》获得

遵守，同时他在就职时曾宣誓这样做。他要求大家运用智慧，致力使《宪法》和所

签署的协定相配合，因为这些协定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坦白地和真诚地执行的。 

 关于《阿克拉协定三》，共和国总统指出，应该执行的事都已正式写明。 

 共和国总统获国务部长兼运输部长通知，2004 年 8 月 7 日星期六在约普贡、

热斯科走廊发生严重事故，造成 1 人死亡，8 人受伤。共和国总统对我们国防和

安全部队这一新的污点感到遗憾。他向受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并希望受伤者

尽快康复。他要求大家保持冷静。他责令国防部长和安全部长尽力查明事件真相，

确定责任归属。 

 
 

          政府发言人 

          公务员事务与就业部长 

          于贝尔·乌拉耶教授 

 


